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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提升學生中文能力，強化就業競爭力，及增進基礎運用能力，依據「台南應用科技

大學提升學生基本能力實施辦法」，訂定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提升學生中文基本能力實施

要點」（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）。 

 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 109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學生(身心障礙學生、境外學生及安置學生除

外)。 

 

三、中文基本能力包含「理解與欣賞」、「分析與整合」、「應用與創意發想」等三大能力，含括

語文常識的認知與建構、閱讀與欣賞的觀念與方法、應用寫作與口語表達的要領與技巧、

語文現象的觀察與反思等。 

 

四、通過修習「本國語文（一）（二）」、「國文（一）～(八)」、「文學欣賞」等相關課程，以及

課堂寫作、延伸閱讀、語文練習、問題討論等，並參與校內外各式語文活動及競賽，藉以

提升學生中文基本能力。 

 

五、提升學生中文基本能力檢核流程 

    （一）新生須於第一學期結束前，完成中文基本能力之前測測驗，前測成績登錄為一次平

時成績。 

    （二）學生須於畢業前，完成中文基本能力之後測測驗。 

    （三）在前測之後，後測實施前期間，必須至自學平台自主學習，每學期至少三次，以達

自主學習之目標。 

 

六、提升學生中文基本能力檢核補救措施 

    （一）未參加前測者，本中心將於受測期間內，另行開放補考時間進行測驗，補考之時間、

地點將另行公告。如補考依然未到者，將委由任課老師負責輔導事宜。 

    （二）未參加後測者，本中心將於受測期間內，另行開放補考時間進行測驗，補考之時間、

地點將另行公告。如補考依然未到者，將委由任課老師負責輔導事宜。 

   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八、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、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